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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党员发展
具体标准》的通知

各党（总）支部：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，强化党支部再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的作用，加强我校学生党员发展工作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《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具体标准》，请各党（总）支部遵照实施。


中共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06日




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具体标准

一、培养标准
（一）年满十八周岁，自愿向所属学院的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，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；
（二）政治立场坚定，是非观念正确，每季度至少向组织递交一次汇报思想，特别是能结合时事政策向组织坦诚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开展自我批评，并对自己存在的缺点有改正的愿望并付诸行动；
（三）注重理论学习，能自愿、主动、积极学习党章，在思想认识和理论修养上有进一步提高，主动争取参加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并能顺利结业；态度端正，学习目标明确，进步明显，专业文化成绩优良；
（四）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助人为乐；
（五）积极参加团学活动，在集体活动中愿意承担并完成各项任务。
二、考察标准
根据大学生的特点，结合实践，大学生加入党组织的考察标准，要根据该同学的思想政治觉悟、学习态度与成绩、工作热情与能力以及其群众基础状况综合评价，认定其是否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。
（一）政治思想标准是考察的首要标准：
1.思想上有迫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，实际行动中有端正入党动机的具体表现；
2.已参加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并顺利结业；能认真学习思想政治课程，成绩优良；
3.每季度至少向党组织汇报一次自己的思想状况；
4.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应满1年或以上。
（二）学习成绩标准是考察的中心标准：
1.专业学习刻苦认真，必修课程考试成绩优良，综合素质排名应在班级的上游；
2.在考察期一年中应至少有一次获得学校及以上奖励；
3.鼓励通过各种国家等级考试；
（三）工作能力标准为考察的重要标准：
1.入党积极分子如果是主要学生干部（如学生会主席、班长、团支部书记等），要联系其所在年级、班、团支部的学习、工作、纪律等情况，如果所在的单位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差，暂缓考虑发展；对其他干部也要联系所负责的工作情况全面衡量，考虑是否确定为发展对象；
2.学生干部列为组织考察对象的，至少有一次曾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或校级优秀团干（或其它同等级别荣誉称号）；
3.普通同学列为组织考察对象的，至少有一次获得校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团员称号（或其它同等级别荣誉称号）；
4.入党积极分子如果是普通同学应做到能积极参加学校、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，有为组织或集体作贡献的具体事实，在同学中具有较高的威信。
（四）群众基础标准是考察的关键标准：
1.培养联系人认可。有培养联系人向党组织的明确意见表示：考察对象经过一年或以上的培养、考察，已基本符合党员发展条件，可以发展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同学接受。能团结同学，有助人为乐、关心同学的具体事实；在群众座谈会中，同学的态度和意见应基本一致赞同发展；参加座谈会的群众应包括同寝室成员、异性同学、班干部、普通同学等具有代表性的同学参加；
3.教师肯定。要征求辅导员、班主任，所属院系的专业老师的意见，其意见对考察对象的认识应基本一致，即基本符合党员发展条件，可以发展；
4.团组织推荐。所在团支部有向党组织推优的事实；
5.无原则性问题。在党员拟发展对象公示和师生意见征求中，没有涉及政治思想、重大违纪、动机不纯、群众反对等原则性意见；若意见属于缺点和善意的批评，考察对象应能够正视而且在组织的批评教育下，经过其努力应能够改正。
（五）日常表现标准是考察的基础标准：
1.遵纪守法，无任何违纪记录，无任何一级通报批评记录；
2.学生宿舍区表现良好，无违规记录；
3.在公益活动或志愿活动中，表现积极；有积极参加公益劳动的事实。
三、学生党员、学生预备党员的考核标准
（一）考核标准所含的政治思想标准、学习成绩标准、工作能力标准、群众基础标准、日常表现标准等参照培养标准与考察标准；
（二）应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，努力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。
（三）应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；按时缴纳党费；
（四）应无条件地积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；
（五）对照组织和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，有积极改正的表现和事实；
（六）在群众评议、支部考核中获合格以上成绩。
四、其他
（一）在预备党员条件满足下，退伍军人、突出奉献志愿者等优先考虑发展；
（二）为学校争取荣誉做贡献者优先考虑发展；
（三）在校期间有处分记录、考试作弊者不予发展。



